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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路392号（虹软大厦）A6
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97

197

243,005,808

243,005,808

60.6405

60.64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Hui Deng（邓晖）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部分董事采用在线连接主会场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672,576

比例（%）

99.8628

反对

票数

301,911

比例（%）

0.1242

弃权

票数

31,321

比例（%）

0.013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672,576

比例（%）

99.8628

反对

票数

301,911

比例（%）

0.1242

弃权

票数

31,321

比例（%）

0.013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668,176

比例（%）

99.8610

反对

票数

301,911

比例（%）

0.1242

弃权

票数

35,721

比例（%）

0.014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662,485

比例（%）

99.8587

反对

票数

313,002

比例（%）

0.1288

弃权

票数

30,321

比例（%）

0.0125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01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582,411

比例（%）

99.8257

反对

票数

392,076

比例（%）

0.1613

弃权

票数

31,321

比例（%）

0.0130

5.02 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581,978

比例（%）

99.8255

反对

票数

387,466

比例（%）

0.1594

弃权

票数

36,364

比例（%）

0.0151

6、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

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591,556

比例（%）

99.8295

反对

票数

377,888

比例（%）

0.1555

弃权

票数

36,364

比例（%）

0.0150

7、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673,576

比例（%）

99.8632

反对

票数

301,911

比例（%）

0.1242

弃权

票数

30,321

比例（%）

0.0126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651,168

比例（%）

99.8540

反对

票数

323,466

比例（%）

0.1331

弃权

票数

31,174

比例（%）

0.0129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2,651,311

比例（%）

99.8541

反对

票数

322,966

比例（%）

0.1329

弃权

票数

31,531

比例（%）

0.013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01

5.02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
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5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非独立董事2024年
度薪酬发放情况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 2025 年中期
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0,992,689

60,912,615

60,912,182

60,981,372

60,981,515

比例
（%）

99.4402

99.3097

99.3090

99.4218

99.4220

反对

票数

313,002

392,076

387,466

323,466

322,966

比例
（%）

0.5103

0.6392

0.6317

0.5273

0.5265

弃权

票数

30,321

31,321

36,364

31,174

31,531

比例
（%）

0.0495

0.0511

0.0593

0.0509

0.05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4、议案5、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梦婕、陈彦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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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
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
HomeRun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以下简称“HomeRun”“转让方”）及其一致行动

人HKR Global Limited（以下简称“HKR”）保证向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软科

技”“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38.5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8,023,408股。

●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HomeRun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参与本次

询价转让。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HomeRun为公司控股股东。HomeRun非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HomeRun及其一致行动人HKR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超过5%。公司不

存在相关经营风险和其他应披露重大事项。

● 本次询价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询价转让完成后，HomeRun及其一致行动人HKR合计持有公司130,270,412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34.06%减少至32.47%，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变动

触及1%的整数倍。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转让方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数量，以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情

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HomeRun

持股数量（股）

118,698,800

持股比例

29.59%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HomeRun为公司控股股东。HomeRun非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HomeRun及其一致行动人HKR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5%。公司实际控

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HomeRun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Hui Deng（邓晖）先生控制的HomeRun与Hui Deng（邓晖）先生的配偶Liuhong Yang女士

控制的HKR为一致行动人。HKR未参与本次询价转让。HomeRun与一致行动人HKR询价转

让前合计持有虹软科技股权比例为34.47%。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股东姓名

HomeRun

持股数量
（股）

118,698,800

持股比例

29.59%

拟转让数量（股）

8,023,408

实 际 转 让 数 量
（股）

8,023,408

实际转让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2.00%

转 让 后 持 股
比例

27.59%

注：以上表格中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转让方截至2025年4月30日的持股数量及

持股比例。HomeRun与一致行动人HKR询价转让前合计持有虹软科技股权比例为34.47%；转

让后合计持有虹软科技股权比例为32.47%。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HomeRun及其一致行动人HKR
本次权益变动后，HomeRun及其一致行动人HKR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34.06%减至

32.47%，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2024年6月27日，因公司注销回购股份，HomeRun及其一致行动人HKR持股数不变而持

股比例被动增加；2025年5月15日，HomeRun通过询价转让方式转让公司8,023,408股人民币

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1、基本信息

HomeRun基本信息

HKR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HomeRun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Suite 6503, 65/F, Central Plaza,18 Harbou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2025年5月15日

HKR Global Limited

Suite 6503, 65/F, Central Plaza,18 Harbou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2025年5月15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HomeRun

HKR

变动方式

询价转让

其他

合计

其他

合计

变动日期

2025年5月15日

2024年6月27日

-

2024年6月27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8,023,408

-

8,023,408

-

-

减持比例

2.00%

-0.35%

1.65%

-0.06%

-0.06%

注1：2024年6月27日，因公司注销回购股份，HomeRun及其一致行动人HKR持股数不变

而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注2：“减持比例”是以在对应变动日期的虹软科技总股本为基础测算。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HomeRun

HKR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8,698,800

0

19,595,020

0

138,293,820

0

29.24%

0.00%

4.83%

0.00%

34.06%

0.00%

110,675,392

110,675,392

19,595,020

19,595,020

130,270,412

130,270,412

27.59%

27.59%

4.88%

4.88%

32.47%

32.47%

注：“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日的持股情况；“本次转让后持

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是以虹软科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总股本401,170,400股为基础

测算。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受让方名称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UBS AG

上海宝弘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J.P.Morgan Securities plc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指南行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量函（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平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私募基金管理人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 际 受 让 数 量
（股）

1,260,000

1,250,000

1,143,408

710,000

670,000

610,000

580,000

480,000

410,000

230,000

15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80,000

60,000

60,000

50,000

占总股本比
例

0.31%

0.31%

0.29%

0.18%

0.17%

0.15%

0.14%

0.12%

0.10%

0.06%

0.04%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限售期（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 2025年 5月 9日，含当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

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400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77家、

证券公司52家、保险机构16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6家、私募基金205家、信托公司2家、期

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5月12日7:15至9:15，组织券商收到

《认购报价表》合计23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23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8家投资者获

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38.59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802.3408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

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

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 4月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

修订）》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

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4月18日，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798,786,187股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1,040,731股后的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797,745,4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39,323,636.80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中剩余回购股份1,040,731股,本次可参与利润

分配的总股本为798,786,187-1,040,731=797,745,456股。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

下：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从二级市场回购的

股份）×10股=239,323,636.80元÷798,786,187股×10股=2.996091元，即按公司总股本（含从二
级市场回购的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为0.2996091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的前一日收盘价-0.2996091元/股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5、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6、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
7、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040,731股后的

797,745,4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3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1*****315

08*****678

00*****320

02*****436

股东名称

朱美娟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沈舟群

吴贤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其他
咨询机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
咨询联系人：陆玲燕
咨询电话：0512-63293967
传真电话：0512-63299905
六、备查文件
1、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67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2529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股东泸州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泸州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发展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于2024年12月26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公告形式披露，公告名
称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9）。后公司又于2025年3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公告形式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增持计划进
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收到泸州发展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告
知函》，泸州发展集团于2024年12月26日至2025年5月14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 1,595.57万股，占总股本的 1.02%，触及 1%的整数
倍。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泸州发展集团将继续实施增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泸天化

增加√ 减少□

泸州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龙腾路10号

2024年12月26日至2025年5月14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泸州发展集团自2024年12月
26日起六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
持价格不超过6.8元/股，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15,000万元人民币、不高于26,000万元人民币）。

截至2025年5月14日，泸州发展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票1，595.57万股，占总股本的1.02%，触及1%的整数倍。

增持股数（万股）

1,595.57

1,595.57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0912

有√ 无□

增持比例（%）

1.02%

1.0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泸州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泸天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泸天化精正技术检测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9,346.46

23,655.04

37.93

43,039.43

43,039.43

0

是√ 否□
泸州发展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自2024年

12月26日起六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情况与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增持计划的情形。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12.34%

15.09%

0.02%

27.45%

27.45%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0,942.03

23,655.04

37.93

44,635.00

44,635.00

0

占总股本比例(%)

13.36%

15.09%

0.02%

28.47%

28.47%

0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12 证券简称：泸天化 公告编号：2025-026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8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戴继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38人，代表股份 1,679,
996,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29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7人，代表股份 1,123,359,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430%。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531人，代表股份556,636,8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66%。综合出席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计为537人，代表股份

557,504,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09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6人，代表公司股份867,4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共531人，代表公司股份556,636,8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6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以

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3,190,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97%；反对 3,
23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4%；弃权 13,573,2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698,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55%；反

对3,23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8%；弃权13,573,
2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347%。

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2,73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28%；反对 3,
31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76%；弃权 13,937,3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247,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46%；反

对3,31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55%；弃权13,937,
3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000%。

表决结果：通过。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3,04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09%；反对 3,

34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8%；弃权 13,611,6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552,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593%；反

对3,34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92%；弃权13,611,
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415%。

表决结果：通过。

4.《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3,05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16%；反对 3,
105,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8%；弃权 13,835,1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56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14%；反

对3,105,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0%；弃权13,835,
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816%。

表决结果：通过。

5.《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2,621,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58%；反对 3,
13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9%；弃权 14,235,8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129,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34%；反

对3,13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1%；弃权14,235,
8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535%。

表决结果：通过。

6.《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4,460,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52%；反对 1,
495,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0%；弃权 14,040,0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1,968,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33%；反

对1,495,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3%；弃权14,040,
0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78,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184%。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核销资产及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1,734,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30%；反对 3,
283,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5%；弃权 14,977,4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242,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44%；反

对3,283,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0%；弃权14,977,
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6865%。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122,491,995股，其作为关联

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46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35%；反对2,687,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0%；弃权14,352,688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46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35%；反

对2,68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0%；弃权14,352,
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4,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745%。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2,912,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31%；反对 3,
49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2%；弃权 13,585,7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420,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57%；反

对3,497,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4%；弃权13,585,
7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369%。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2,17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70%；反对 2,
33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1%；弃权 13,488,5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681,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16%；反

对2,33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3%；弃权13,488,
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9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282%。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2,435,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47%；反对 3,
36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1%；弃权 14,198,4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2,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943,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01%；反

对3,36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1%；弃权14,198,
4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52,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468%。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9与议案10已表决通过，本议

案表决结果现已生效。

12.《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3,038,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06%；反对 2,
60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52%；弃权 14,351,6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7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0,546,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582%；反

对2,60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5%；弃权14,351,
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7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743%。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62,443,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52%；反对 3,
36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3%；弃权 14,188,188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36,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951,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15%；反

对3,36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6%；弃权14,188,
1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36,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44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正平、赵丽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9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鉴

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有14名激励对象离职，22名激励对象退居二

线，3名激励对象退休，3名激励对象受证监局行政处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5名激励对象因职

务调整等需调减授予数量。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2,043.75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739,176,560股减少为3,718,
739,06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3,739,176,560元减少为3,718,739,060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每工作日8:30一11:30、14:30一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1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杨祥、王养浩

邮编：017000
电话：0477-8139874
传真：0477-8139833
邮箱：yxny@berun.cc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